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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
校工发〔2022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北大学教代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
例》的通知

各基层分会：

《西北大学教代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》已经教代会代表团

长联席会议 2021 年 12 月 29 日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西北大学工会委员会

2022 年 3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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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教代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教代会制度建设，推进学校决策民主

化和科学化，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服务学校改革发展，根据《学

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32 号）和《西北大学教职

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教代会专门委员会是在教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

使教代会相关职权的工作机构，是教代会代表行使民主权利，参

与学校民主管理的议事平台。专门委员会对教代会负责，在教代

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第三条 学校教代会设“民主管理委员会”、“提案工作委员

会”和“ 生活福利委员会”，作为教代会下设的专门机构。

第二章 专门委员会的职责任务

第四条 民主管理委员会：开展民主管理与监督工作；做好

校务公开的检查监督工作；针对民主管理和校务公开工作，组织

委员或代表到相关单位进行检查、调研、听取意见，并及时向学

校或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意见或建议；完成学校或教代会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

第五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:组织提案征集、审查立案，确定承

办单位；对提案的办理情况进行检查、督办，负责向提案人或代

表团反馈提案办理结果；向教代会或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汇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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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工作；评选优秀提案、优秀提案代表团和提案办理先进单位；

提案分类整理、归档。

第六条 生活福利委员会：参与学校有关教职工福利制度的

制订，协助学校做好集体福利工作；倾听教职工的意愿，了解教

职工的疾苦，及时向学校或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教职工呼声；协助

学校办好教职工集体福利事业；完成学校或教代会交办的其他工

作。

第三章 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原则

第七条 专门委员会设主任 1 人、副主任 1～2 人，委员 5～7

人。专门委员会委员和负责人由校工会提出建议名单，经教代会

代表团长联席会审定产生。

第八条 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应熟悉相应方面的业务，有良好

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，处事公道正

派，关心学校工作，热心为教职工服务。

第九条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教代会相同，每届任期五

年。

第四章 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机制

第十条 专门委员会在工作中应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、实事

求是原则、客观公正原则、注重效率原则和依法依规办事原则。

第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应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、任务，制订

每年的工作安排，年底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报校工会备案。

第十二条 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，每次会议应有详细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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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会议纪要，会后要将会议记录或纪要内容报校工会备案。

第十三条 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会议，须事先向专门委员会主

任请假，不得另找他人代为出席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原则、工作机制按

《西北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条例经教代会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

后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

送：校领导，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

西北大学工会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3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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